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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 

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2003年 4月 17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科威特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段的要求提

交的关于为执行针对基地组织、塔利班运动和乌萨马·本·拉丹集团的措施所采

取步骤的报告副本。 

 将适时向阁下转递包括各项法律和法令的报告原本。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阿布哈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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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科威特国 
 

外交部 

国际组织司 

 

  关于科威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和其他有

关决议采取的针对基地组织、塔利班运动和乌萨马·本·拉

丹集团的步骤的报告 
 
 

  导言 
 

 过去 20 年来，科威特是许多恐怖袭击的目标国之一。不过，在恐怖主义新

事态发展范畴内，尤其是在 2001 年 9月 11 日美利坚合众国发生的事件之后，科

威特在地方和国际上都加紧了针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努力。 

 为此，科威特成立了许多全国委员会，从政治和金融方面研究国际恐怖主义，

处理同慈善组织有关的问题。。在政治领域，9月 11 日事件之后，科威特在外交

部（国际组织司）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落实各项国际决议的执行工作，答复安全

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和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提出的问题。这一部级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政府许多部门。在慈善组织方面，成立

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在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重组慈善工作。科威特内阁会议成立

的一个关于慈善工作组织问题的最高委员会，由社会事务和劳工部主持，作为组

织慈善工作的一个常设机构。 

 在金融领域，2002 年成立了一个打击洗钱活动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的委员

会，由科威特财政部主持，成员包括一些国家机构代表。该委员会负责各种工作，

其中包括： 

1. 拟定打击洗钱活动和恐怖主义的战略政策和一般政策； 

2. 为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编写必要的法律草案，修订和增补立法，制定

实施条例； 

3. 在从事这一领域工作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监测乌萨马·本·拉丹集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运动的程序包括监测这些集

团的活动。可以看到，在受监测活动中，有某些个人筹集资金并转往国外，或对

友好国家在科威特国内的军事人员开展暴力活动等。这些是科威特国内监测到的

违反现行法律和条例的最重要的行为和活动，有的事件出现在政治或金融领域，

有的是在慈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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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清单 

 首先我们愿指出，这一清单是科威特有关当局进行协调，通报人名的主要来

源。这些当局在其各自职能范围内，采取必要步骤，输入这些人名;例如，在金

融领域，跟踪有关人员的账目，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同其进行交易;在安全领域，

采取所有必要步骤，防止属于这一组织或同其有关的人员入境。在预防方面还有

具体措施，把同乌萨马·本·拉丹集团、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运动有关的所有人名

和个人资料，输入一个禁止入境人员名单，分发给国内所有进出口岸。 

 在这方面，还针对任何或所有个人或集团采取若干程序，阻止向乌萨

马·本·拉丹集团、基地组织或塔利班运动提供支助或援助。这是根据一些法律

制定的程序。这些法律规定以下情况为刑事犯罪： 

 (a) 以有害于科威特国政治立场的方式，为一个外国工作，或为代表外国利

益的人工作； 

 (b) 未经政府许可，对一个外国进行任何敌对活动，或参加外国军队； 

 (c) 为达到非法目的，接受军事训练，携带武器，使用弹药； 

 (d) 未经政府许可，资助设立训练营地，因为这是一种敌意行为。 

 关于向委员会提交乌萨马·本·拉丹集团、基地组织或塔利班运动联系人员

姓名，我们指出，科威特司法部门正在审查许多这方面的犯罪案件。不过，我们

觉得在最后判决之前，很难公布这些犯罪案件中犯罪者姓名。但我们可以说明审

判的数量，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 

1. 有五个案件转交给有关法院，但还没有作出最后判决； 

2. 三个案件正在调查阶段，迄今仍未解决。 

 科威特有关当局认为，对于清单，科威特面临若干问题： 

1. 有些姓名不完全，另一些姓名是常用的复名；此外也没有个人资料，如

护照号码等； 

2. 有些姓名是政治别名。 

金融方面 

 科威特中央银行冻结了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并按照科威特外交部转交

中央银行关于冻结个人账户和资金的明确要求而发布的冻结清单上的人员和组

织的账户和资产。 

 在这一框架内，在收到科威特中央银行关于冻结涉嫌恐怖主义的资金的通知

之后，科威特银行和金融系统部门立即核查冻结清单上的组织和个人的名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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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是用电脑查询完成的，因此能够查出通知上的任何名字，或确定同通知上任何

名字有关的任何资产。查询结果已经报告中央银行，属于这类个人或组织的任何

现有资产或账户已经立即冻结，并通知了中央银行。 

 可以指出，按照科威特中央银行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指示，所有

地方银行都成立了自治部门，由各自理事会的理事长主持，确定在多大程度上遵

守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法律、部级决定和科威特中央银行的指示，以

及有关银行就此制定的政策，管制和措施。 

 确定用来确认涉嫌恐怖主义的资金，或同涉嫌恐怖主义的组织合作的程度的

程序是否妥当，这是这些自治部门和有关银行其他相关部门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到关于打击洗钱活动的第 35/2002号法律的颁布以及科

威特中央银行向所有下属单位发出的指示，该项法律和这些指示均特别强调“认

识你的客户”这一原则，根据这项原则，若没有根据正式文件确认身份，不得同

任何个人或组织进行交易。 

 应指出，科威特中央银行直接负责监测所有银行，投资公司，投资基金和货

币兑换公司。科威特中央银行检查这些实体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有关洗钱和资助恐

怖主义的所有决定和指示，针对任何违反者采取必要措施。 

 此外，政府还禁止向公共福利社团汇转资金，并禁止地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为科威特境内的公共慈善委员会和社团开立账户，或进行货币转帐，除非得到

科威特社会事务和劳工部授权。科威特中央银行规定这一禁令普遍适用所有地方

银行，并要求地方银行每月向中央银行提交由外国账户审计员核证的准确报告，

汇报为受权在科威特国境内从事慈善工作的所有民众社团和机构进行的金融转

账。 

 关于监测科威特境内慈善委员会和社团活动问题，社会事务和劳工部制定了

关于慈善工作的若干管制措施。如上所述，科威特内阁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成

立一个关于慈善工作组织问题的最高委员会，由社会事务和劳工部主持，作为有

关慈善工作组织问题的常设机构。委员会负有许多职责，其中包括： 

 1. 制定收集捐款方面的政策和条例； 

 2. 支助慈善机构的努力，加强其活动，确保对其活动进行适当金融监测； 

 3. 同官方机构和基层机构协调，推动慈善工作，为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事务和劳工部同政府其他机构合作，在慈善工作领域采取了各种步骤，

如： 

 - 信息部监测有关公共福利社团或委员会向广大公众募捐的广告和通知，

确保不用于不法目的； 



 

 5 
 

 S/AC.37/2003/(1455)/31

 - 科威特市市政府禁止在科威特国境内向任何社团或委员会颁发建筑许

可，或允许租用建筑物、房地产或其他房舍，从事收集自愿捐款活动，

除非得到社会事务和劳工部的核可。 

 此外，社会事务和劳工部根据 2002年 8月 5日第 104/2002号决定，在部内

成立了一个新的局级部门（慈善协会和机构局），负责监督所有已经公布或将公

布的慈善机构和团体。已经制定了一项详细工作计划，其中包括监督和监测收集

捐款的所有阶段和开支的所有方面，以及监督国内慈善机构所有方面的工作。已

经指定一个审计局按照国际会计原则审计慈善团体的账目。 

 为让慈善工作走上正轨，社会事务和劳工部还通知慈善团体，它们必须遵守

所有法律，决定和条例；已经努力暂停宣布成立新的慈善组织，直到完全建立必

要的管制。 

 关于制定的新措施，可以说明如下： 

1. 关于打击洗钱的第 35/2002号法律第 5条规定，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将是

科威特受理涉嫌洗钱案件通知的正式机构； 

2. 如有可疑情况，中央银行将向地方银行发出指示；地方银行如认为某一

交易可疑或有疑问，应把可疑交易所涉资金转入一个暂记账户，不超过

两个工作日，在此期间进行调查，收集有关可疑交易及其中所涉方的信

息。银行的调查结果应书面记录。 

3. 这一程序的最后结果如证明确实可疑，银行必须根据上文提及的条款，

通知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汇报细节，同时还必须向中央银行提交通知副

本，以供参考。 

 因此，我们认为，根据打击洗钱法的规定，投资公司和货币兑换公司要接受

中央银行的监督。这些实体报告它们注意到的任何可疑交易。此外，在这方面，

科威特中央银行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指示也涉及货币兑换公司。目前

正在拟订专门针对投资公司的此类指示。 

 上诉法律还涉及其它金融机构，如货币兑换机构和保险公司，根据上文提到

的第 5条，要求它们报告任何可疑活动。还应指出，这些实体受科威特商业和产

业部监测。 

 接受中央银行监测的银行和货币兑换公司等实体，是受权进行货币转帐的唯

一实体。科威特中央银行向这些实体发出的指示规定，只限于同往来方所在国当

局授权的对往来进行这种交易。 

旅行禁令 

 对于委员会提供的清单，科威特制定了一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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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清单上的名字； 

2. 用电脑把这些名字传给国内进出口岸。 

 在这方面，应指出，向入境口岸提供人员姓名并不困难，只要是用电脑操作，

输入有关人员或集团名字的信息并不需要许多时间或精力。 

 签发入境签证要使用复杂手段，只有在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给予签证。 

 科威特有关当局已经把委员会提供清单上的所有名字输入电脑，并发给各进

出口岸。不过，在这些进出口岸，还没有姓名出现的清单上的人员被捕。 

军事禁运 

 必须指出，科威特国同其他国家缔结的军事协定均秘密审查，而不公开审查。

换言之，普通人没有任何办法审查这些军事协定。这防止有关军事协定的信息泄

露给可能以有悖于国家利益的方式利用其中规定的任何实体或集团。 

 科威特政府同国民议会合作，注视军事协定的执行。 

 关于对有关人员训练采取的措施，同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乌萨马·本·拉丹

有联系的若干分子已经被拘留。同这些集团之间的牵连已经被证实的人员，或是

在特别营地受过训练的人员已经转交给科威特司法当局，对其采取法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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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国 

外交部 

国际组织司 

 法律、决定或指示 

1 1985年关于使用爆炸物犯罪的第 35号法 

2 1968年关于武器和弹药的第 13号法令 

3 1968年关于货币、科威特中央银行和货币兑换职业的第 32号法 

4 1960年关于商业公司的第 15号法 

5 1964年关于商业机构规范和有关执行条例的第 36号法 

6 2001 年关于外国资本投资的第 8号法 

7 2002年关于打击洗钱的第 35号法 

8 2002年关于成立打击洗钱活动和资助恐怖主义问题委员会的第 17

号部级决定 

9 2002年关于颁布打击洗钱指示的部级决定 

10 2002年关于成立慈善社团和机构事务局的第 104号部级决定 

11 关于慈善社团和机构事务局组织的细则 

12 2002年 10月至 2003年 12月期间慈善社团和机构事务局工作计划 

13 转发给所有地方银行、科威特金融交易所、投资公司和货币兑换公

司的通知 

14 转发给所有货币兑换公司的通知 

15 2002年发给所有贷币兑换公司的关于打击洗钱活动和资助恐怖主义

的第 2/RS/95号指令 

16 关于可疑交易类别的指示手册(1) 

17 发给所有地方银行的通知 

18 2002年关于打击洗钱活动和资助恐怖主义的第 2/RB/92号指令 

19 关于可疑交易类别的指示手册(2) 

 

—————— 


